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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函
地址：408205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503
號5樓
聯絡人：蔡惠怡
聯絡電話：(04)22581392
傳真：(04)22502896
電子郵件：sfaa0135@sfaa.gov.tw

受文者：教育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2日
發文字號：社家支字第1150960128A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A21050000J_1150960128A_doc2_Attach1.odt、

A21050000J_1150960128A_doc2_Attach2.odt、
A21050000J_1150960128A_doc2_Attach3.odt、
A21050000J_1150960128A_doc2_Attach4.odt、
A21050000J_1150960128A_doc2_Attach5.odt、
A21050000J_1150960128A_doc2_Attach6.odt、
A21050000J_1150960128A_doc2_Attach7.odt、
A21050000J_1150960128A_doc2_Attach8.odt)

主旨：有關本署115年單親培力計畫自115年2月24日至115年3月

25日止，受理單親家長申請114年度下學期學費及臨時托

育費補助1案，請惠予轉知所屬公私立大專院校及高中職

學校，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計畫係補助獨自撫養未滿18歲子女之單親父母就讀大

專院校及高中(職)學費、學雜費與學分費，及於修業年限

內因上課無法照顧小學階段以下子女或未滿18歲身心障礙

者子女臨時托育費。

二、本計畫第一階段受理申請時間為115年2月24日至115年3月

25日止，請惠予轉知單親家長提出申請，如有相關問題，

請逕洽本署委託辦理單位：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

檔　　號:
保存年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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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會，聯絡人及電話：許小姐，02-2321-2100轉119。

三、檢附115年單親培力計畫及第一階段申請表各1份，亦可於

本署網站主題專區/家庭支持/單親培力計畫

（https://www.sfaa.gov.tw/SFAA/default.aspx）及財團

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網站/年度專案/經濟自立網

頁（https://www.wrp.org.tw/Default.aspx）下載。

正本：教育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副本：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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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單親培力計畫 

 

一、目的 

鼓勵獨自撫養未滿18歲子女的單親父母再度進修就學，提升專

業知能，促進就業能力，增加社會競爭力，進而獨立自主，自

立脫貧。 

二、主辦單位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以下簡稱本署）。 

三、承辦單位 

由本署上網公開招標委託合適且具執行能力之全國性民間團體

辦理。 

四、辦理方式 

（一）補助內容 

補助獨自撫養未滿18歲子女的單親父母就讀大專校院及高中

（職）學費、學雜費與學分費，及於修業年限內因上課無法

照顧小學階段以下子女或未滿18歲身心障礙子女臨時托育費，

鼓勵其取得學位。 

（二）補助標準 

1、學費、學雜費及學分費 

（1）高中（職）：於修業年限內每名每學期最高補助新臺幣

8,000元。 

（2）國立大專校院：於修業年限內每名每學期最高補助新臺幣

12,000元。 

（3）私立大專校院：於修業年限內每名每學期最高補助新臺幣

18,000元。 

2、臨時托育補助費（第2階段補助至12月底止） 

補助於修業年限內因上課無法照顧小學階段以下子女臨時托

育費用（含居家托育人員及送托機構），每名子女每小時最高

補助金額依勞動部公告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給，每名子女每月

最高補助48小時，臨時托育時數低於48小時者，以實際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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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之；育有未滿18歲之身心障礙子女由符合身心障礙者服

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規定之相關服務人員提供臨時及

短期照顧服務者，亦得檢據申請補助。 

3、以上補助項目如超過修業年限而延長修業者，不予補助。 

（三）補助期限 

單親家長於修業年限內提出申請，每學期應重新申請。 

（四）補助對象：單親家長並符合下列條件者 

1、因離婚（含遭配偶遺棄、離婚訴訟中實際獨自扶養未滿18歲

子女者）、喪偶、未婚生子、配偶受徒刑或拘束人身自由保安

處分（含強制戒治）執行中、遭受婚姻暴力與配偶分居之單

親，並獨自扶養未滿18歲子女。遭受家庭暴力單親提出曾經

受暴證明（如警方處理家庭暴力事件調查表或報案單、保護

令或判決書影本），並經社工人員轉介申請。 

2、就讀國內公私立高中（職）、大專校院並修習學位中（含大學、

技職、師範、體育學院；不含選修課程、學分班、碩士班及

博士班）。 

3、家庭總收入平均每人每月未超過當年該縣市最低生活費2.5倍，

且未超過臺灣地區平均消費性支出1.5倍。各縣市標準將依公

告最新年度為準。 

家庭總收入計算方式:該縣市家庭總收入標準金額×12個月×全

家人口(申請者加上及其撫養、同住未滿18歲子女人數)。 

4、家庭存款本金平均每人未超過當年該縣市最低生活費用2.5倍

所計算之全年金額，存款本金之推算依所得資料利息及當年

臺灣銀行全年平均值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計算。各縣市

標準將依公告最新年度為準。 

家庭存款本金計算方式:該縣市存款本金標準金額×全家人  

口(申請者加上及其撫養、同住未滿18歲子女人數)。 

5、未領取政府學費(含高中職免學費補助)、學雜費、學分費補

助或減免者。 

6、申請臨時托育費用補助，送托之居家式托育人員依據居家式

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規定，應向直轄市政府社會

局、縣(市)政府委託單位辦理托育服務登記，或為合法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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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托嬰中心。 

7、如子女由其三親等內親屬照顧者，依規定毋須辦理前款居家

托育服務登記，惟該親屬應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26條第2項規定，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應為成年，並具

備下列資格之一：取得保母人員技術士證、高級中等以上學

校幼兒保育、家政、護理相關學程、科、系、所畢業、修畢

托育人員專業訓練課程，並領有結業證書。 

（五）補助名額 

1、高中（職）組：每學年（計2學期）預計補助10名 

2、大專校院組：每學年（計2學期）預計補助240名 

3、以上2組得於經費額度內互相調整名額。 

（六）申請時間 

1、當年第1學期（下學期）：當年2月24日至當年3月25日止(遇假

日順延)。 

2、當年第2學期（上學期)：當年9月7日至當年10月6日止(遇假

日順延)。 

（七）申請文件 

1、申請表。 

2、全戶3個月內戶籍謄本。 

3、全家人口（申請者及其撫養、同住未滿18歲子女）各類所得

清單。 

4、學（雜）費、學分費收據正本；如為信用卡或 ATM繳款者，須

檢附繳費單明細與繳款證明（如信用卡帳單、ATM 轉帳證明）；

辦理就學貸款，除須檢附銀行撥款通知書正本或經學校加蓋

印章之影本外，並請附上原始學費明細繳費單影本。 

5、學生證影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6、申請人銀行或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7、申請臨時托育費者須附收據正本、申請人上課課表、學期行

事曆、送托居家式托育人員、托嬰中心者應檢附所簽訂之書

面契約，或使用身心障礙者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之證明，或

送托機構臨托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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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如子女由具托育人員資格之三親等內親屬照顧者，則須另外

檢附托育人員資格證明文件影本及可查明親屬關係之文件影

本。 

9、其他相關資料。 

（八）資格審查 

1、申請者應備齊全家人口各類所得、註冊收據及在學證明等證

明文件，承辦單位於每學期本計畫申請期間對申請資料齊全

者進行審查。 

2、資料不齊者應於接獲通知7日內補件。 

3、本計畫申請者所送申請資料由本署送「教育部大專院校學生

助學措施系統整合平台」及「教育部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助學

補助系統」逕行比對，比對結果已獲教育部定額減免私立大

專學生學雜費每學期1.75萬元或其他政府補助者，不得重複

申領。如欲申請，應先將教育部已扣減款項退回學校，始得

提出申請；未退回者，不符申請資格。 

（九）停止補助 

受補助者於當年中未持續就學、喪失補助資格或因故未領取

補助，停止撥付補助。如以不實資料或不正當方法取得補助

資格者，除取消其補助資格，並追回已領取之補助。 

（十）轉介福利服務 

受補助者如需其他福利服務，受本署委託之承辦單位得將名

冊資料轉介至住所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或社會福利機構

協助輔導。 

五、經費來源 

由本署當年度社會福利服務業務獎補助費支應 

六、預期效益 

預計提供250名單親家長進修補助及子女照顧支持性服務，以利

專心向學，提升單親能力，因應生活及就業挑戰，獨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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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親家長就學補助費申請 Q&A 

問：全家人口的計算範圍如何計算？ 

答：全家人口包含申請人（單親家長本身）與同住共同生活、撫養之

未滿18歲子女（請與申請表填寫內容相符），故不需提供同戶之

其他親友財稅資料。 

問：『存款本金』如何計算？ 

答：「存款本金」依據各類所得清單合計之利息所得回推，計算方

式為利息所得除以臺灣銀行全年平均值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

率之金額即為存款本金推算數。 

問：家庭總收入與全戶家庭存款本金的計算方式？ 

答：本計畫申請標準和全家人口數之計算方式，依各縣市最新年度公

告標準為準。例如以115年申請案件為例：申請人（設臺灣省各縣

市）與2名子女同住，即全家人口為3人，其家庭總收入不得超過

38,788元*12個月*3人（1,396 ,368元），全戶家庭存款本金不超過

465,450元*3人（1,396,350元）。 

問：本補助限制未領取政府學費、學雜費、學分費補助者，請問與

哪些補助衝突、無法重複申請？ 

答：已領有以下補助者不重複申請：包含低收入戶學費補助、大專

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身心障礙子女學費補助、原住民學費補

助、定額減免私立大專學雜費、高中職免學費補助等相關政府

助學津貼。 

問：如果申請人與子女戶籍不一，但有同住，應如何證明撫養關係 

答：請提供子女之戶籍謄本與撫養證明（包含子女學費收據或健保

費收據等）作為其證明，並請縣市社工員或村里幹事開立證明

確實同住。 

問：如果申請者與子女不同住，但有撫養事實，應如何佐證？ 

答：請出具縣市社工員到宅訪視做成紀錄或村里幹事提供證明資料

作為佐證資料，及上述實質撫養證明，惟如無同住則無法申請臨

時托育費部分。 

問：就讀空中大學、空中商專是否可申請本項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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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可以，但限制『全修生』可申請（除學生證外，請附當學期選

課卡），如為選修生則非補助對象。 

問：如就讀碩士班是否可申請本項補助？ 

答：碩士班非本計畫補助對象。 

問：如就讀學分班是否可申請本項補助？ 

答：學分班非正式學制，非本計畫補助對象。 

問：申請人或子女並無報稅、也無財產，是否就不必檢附資料？ 

答：即使無所得或財產，亦請前往國稅局或稅捐稽徵所辦理，其所

得總歸戶清單，或取得『查無所得』之證明。 

問：如果申請人之學費收據遺失，應如何辦理？ 

答：請到學校開立繳費證明（需含學費明細），並切結『無收據正

本切結書』，且簽名一併寄件申請。 

問：學費如因使用 ATM轉帳、信用卡或其他管道繳納，無收據正

本，如何處理？ 

答：因應現今學費多元繳費方式，可檢附相關匯款證明，並請學校

開立繳費證明正本（需含學費明細）；辦理助學貸款之申請

人，除了銀行撥款通知書正本或經學校加蓋印章之影本外，並

請附上原始學費明細繳費單影本（即有列出學費金額的原始繳

費單）。 

問：如果申請人本人因信用問題，補助款無法匯入申請人帳號，應

如何處理？ 

答：請附欲轉入戶頭之存摺封面影本，並填寫匯入他人帳號切結書

（請下載附表5：撥入他人帳號切結書），惟僅限直系親屬。 

問：申請本項補助是否會計入個人所得？ 

答：是，如申請學費補助與送托機構之臨時托育補助，將依法開立扣

繳憑單。 

問：如果申請人未滿18歲是否可申請？ 

答：可以，需附家長同意書（請下載附表 2：未成年同意書）。 

問：請問申請臨時托育補助費之居家托育人員資格有任何限制嗎？ 

答：依據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規定，居家托育人

員應向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辦理托育服務登

記，且應檢附與居家托育人員簽訂之書面契約(並請於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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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上註明居家托育服務登記證書字號)。如子女由具托育人

員資格之三親等內親屬照顧者，依規定毋須辦理居家托育服務

登記，但需檢附托育人員資格證明文件(如：身分證正反面影

本、保母人員技術士證影本、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幼兒保育、家

政、護理相關學程、科系、所畢業證書影本、托育人員專業訓

練課程結業證書正反面影本)及可證明親屬關係之文件(如：戶

籍謄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